
我国在“一带一路”提出伊始就积极探索民商
事争议解决，并将部分建议纳入或进行实践，如最
高人民法院在 2018 年 6 月 27 日发布，7 月 1 日执
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
题的规定》， 及 6月 29日在深圳和西安分设第一、
第二两个国际商事法庭 [1]；2019 年 8 月 7 日中国商
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新加
坡开放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
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等[2]。但建设初期
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特别是调解机制仍亟待完
全。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头国”，在现有
机制体制范畴内，积极参与，引领并助力改善“一带
一路”沿线国争端解决构想及适用中的争端解决机
制，是在“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
模式”的时代战略构想下，又一重要问题延展，对于
规制“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完善我国法治化进程，
乃至全球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背景

（一）简释“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提出及发展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9 月，10 月分

别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时提出了“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迎合时代贸易的发展构想。 2015 年 3 月 28 日，在

国务院授权下，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及商务部
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3] 一文， 并就共商共
建，合作共赢等政治、经济、文化等细则做出针对性
具体规定。 以此契机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进程
中，陆续出台的文件对于中国与沿线国的民商事往
来，实现“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以“一带一路”发起国中国的经贸往来为例，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特别是 2018 年“一带一
路” 倡议提出的 5 周年之际，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前 3 季度，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国家进出口
呈良好增长态势，双向贸易额度 6.08 万亿元，同比
增长了 13.2%，高出同期中国外贸整体额度增速的
3.3 个百分点，是中国进出口总额度的 27.3%，比较
2017 年而言提升 0.8 个百分点。 进出口中，中国出
口额度为 3.38 万亿元，进口 2.7 万元，分别增长率
为 7.7%和 20.9%[4]。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综合司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19 年春
季）中，就 2019 年 1 季度中国贸易发展情况所作调
查显示，中国外贸发展成果突出。 对东盟国家的进
出口增长为 8.1%，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 13.3%，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长比为 7.8%，同
比高出同期外贸总体增速的 4.1 个百分点，是进出
口总额的 28.6%， 比 2018 年同期又增长了 1.1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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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对沙特阿拉伯、埃及
以及俄罗斯进出口供需位列前三， 增长额分别为
33.8%、18.3%和 9.6%。 同时对拉丁美洲、非洲进出
口额度也分增 15.8%和 7.6%， 占进出口总额的
7.0%（提升 0.7 百分点） 和 4.6%（提升 0.1 个百分
点）[5]。巨大数额的经贸额必将带来人力物力、资金、
文化、服务等多方面跨国流动，在带来利润的同时，
必将导致国家间民商事矛盾凸显，跨国民商事争议
增加也使得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进一步规范化，公
正化成为时代需要。

（二）概述“一带一路”沿线国法制化水平
涵括东亚 4 国，东南亚 11 国，南亚 8 国，西亚

北非 16 国，独立国家联合体 6 国，中东欧 16 国和
中亚 5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海陆经济带中，各国政
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历史文化，适
用语言，宗教信仰等多元丰富，因此法律制度也各
有千秋。

如新加坡适用普通法法律制度；以俄罗斯为首
的部分东欧东亚国家，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但由
于其历史因素， 使其与其他大陆法国家有显著差
异；众多伊斯兰宗教信仰国家适用伊斯兰法律体系
等。 不同的法系国家，不同的法治发展史传统在民
商事争议发生时保护的法律规则方面也差异甚大。
异与欧盟等西方国家贸易区那样，以小范围，小单
元为主设计的统一适用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涉猎
地域辽阔，国别众多，规制沿线各国民商事贸易往
来所衍生的义务成为贸易发展与合作进程中主要
问题之一，权力的滥用，诚信规则遭到破坏，不仅不
利于“一带一路”这一倡议的长足发展，对各国友好
交往，由经济互通导致的政治等一系列交往也十分
不利。

“一带一路”沿线国法制建设无疑是对“一带一
路” 商贸往来过程中产生的民商事争议解决的挑
战，法律的选择与使用，执行的手段与力度，管辖的
范畴及归属，公正的保障与衡平都是在解决争端时
需要综合考量的因素。 目前，沿线国的争端解决措
施存续较少，仅有国家间双多边条约及新设以中国
为主导的国际商事法庭诉讼审判方式。但受制于不
同的法律背景，法治进程所带来的各国声明保留的
内容也较为众多。

二、既有“一带一路”沿线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机
制及不足

（一）既有“一带一路”沿线国民商事争议解决
机制

1.涉外民商事争议解决路径

目前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方式主要分为以
诉讼和仲裁为主的诉讼方式，以及以协商和调解路
径为主的非诉讼方式。

首先，通过跨国家诉讼这一行为模式无疑是解
决国家间民事争议案件的终局性措施， 诉讼进程
中，针对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审判结果公正性，当事
人可以进行上诉复审，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等确保自
身的权益。 其次，商事仲裁作为目前大多数国家遇
到商事纠纷时首先选择的解决途径，在提出至今始
终为国际商事仲裁在国际贸易及投资领域中做出
重要贡献，作为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承认及执行仲裁
裁决最具有公信力和普遍约束力的公约， 截至
2018 年底，加入 1958 年 6 月 10 日签署《关于承认
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纽约公约》）这一文
件的国家已经增至 157 国。仲裁方式根据如中立的
仲裁裁决执行程序，终局的仲裁裁决结果，具有强
制力的执行情况等自有优点，在司法管辖和时能够
最大程度保证双方自由意志的实现，通过自由选择
找寻合适的法律行为习惯，进而得到对仲裁结果的
承认与执行。 最后，协商及调解制度作为诉讼方式
的辅助形式被称为“平和诉讼”或“替代解决形式”，
特别是调解这一缘起于中国“和”文化的争端解决
机制，其旨在有利解决纠纷同时实现当事人之间的
继续友好贸易往来， 当矛盾降低至预期最小化时，
双方的再次合作可能性就会提升，这十分符合亚洲
特别是东方传统文化中“和”而“合”的历史文明理
念，因此，在受理多数纠纷时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
作用。

2.国内既有民商事争议解决路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初期已经明确其定位，“一带一路”系一开放包容的
体系， 凡对该倡议有兴趣的国家均可作为成员加
入。因此，随着该倡议的进一步深入协作，得到认可
程度不断加深，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新华社新
华丝路发文统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
密切联系国家共 66 国[6]。

从国内既有民商事争议解决路径来看， 这 66
个国家所处地域范围广阔，因历史，民族习惯等差
异导致的文化，语言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进而导致
各国司法实践各有不同。 显然，通过国内既有民商
事争议解决路径无法应对法律制度多样性这一跨
国问题， 当涉及诉讼过程中的外国法律翻译查明，
跨国取证调查，国家间判决互认，判决书效力及执
行强制力等问题时，对审判的公正性确保就难以完
全客观公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适用法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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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初衷。 但是，随着互联网平台信息共享技术
的发展，国内既有民商事争议解决路径不失为对国
家间民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途径，对今后的国际新
制度出台的借鉴意义非常，以一国法律为国际机制
的法理拟定，审判实践参考以及不适用诉讼案件的
排除情况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国际“一带一路”沿线国民商事争议解决
机制虽然陆续出台了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双边投资条约及区域贸易协
定在内的争议解决模式，但这远不足以满足数量众
多的沿线国家之诉求，且实践中以仲裁方式解决民
商事争议实例占比较大多数，这是出于沿线国家对
出台较早，签署国较多的《纽约公约》文件普遍认可
和惯性使用的结果。而通过国内诉讼解决纠纷随着
倡议进一步的发展，大国责任的承担使有序的司法
环境正积极运行建设，显然，通过进一步探讨现存
机制的不足从而拓展出解决办法确有必要。

（二）既有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缺陷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现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

制方式主要划分为诉讼方式与非讼方式两种，在商
事争议纠纷中，当事人总是意愿综合思考争端具体
情况，成本费用低廉，效率高耗时短等现实需求进
行解决路径具体选择。 就现状而言，目前两种形式
四种方法分别问题如下：

1.诉讼模式缺陷研究
诉讼模式是指当事人一方行使己方诉讼权利，

并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发起诉讼的模式。 目前，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认可并加入最多的公约为《关于
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公约》，共 26 国。 我
国同沿线 11国签署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 与 8 个
国家相互承认司法判决[7]。但是，根据跨国诉讼模式
相关案例分析不难得出其缺陷主要有三，首先是审
判场所建设，缺乏一个超越各国的专业于国际诉讼
的专门法院对相关民商事案件进行处理，在民商事
争议法院选择方面， 通常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当
事人自然选择最有利于己放的法院，因此在审理过
程中，首先难以做到完全公正审判；二是人才队伍
建设，“一带一路”各个国家司法环境各异，援引法
律不一定满足于诉讼当事国的宗教及习惯，审判法
官无法做到熟练运用多国法律知识同时对相关的
宗教信仰， 历史文化和语言规范表述的同时满足；
三是承认与执行建设，法院做出的判决生效是否能
得到承认和执行也成为难题之一，国家对于判决的
“冷态度”处理，即便判决已经做出，仍然无法得到
承认，后续的判决结果执行自然也无法得到保障。

2.仲裁应用存在缺陷
仲裁作是基于自由意志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争

议交由一个非司法机构， 当事人双方首先签订协
议，在多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内，双方受制并必
须执行仲裁结果。 虽然，继 2018 年 3 月 5 日，国际
商会仲裁院宣布成立“一带一路”委员会应对“一带
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争议解决后，2018 年 12 月 5
日，最高院确定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主的七所仲裁机
构均具有时代意义，但仲裁模式也存在不可避免的
缺陷。首先，是大国强国的“博弈游戏”，作为以发展
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随着
现有仲裁解决新机制以及新思考陆续出台，和发达
国家将新纠纷解决机制标准的不断提升，如对仲裁
费用的提升，选择仲裁机构的费用明显高于诉讼费
用， 甚至超过了不发达国家预期的索赔及赔偿金
额，在成本规划方面就增加了当事方的负担，“一带
一路”中以东盟为主的众多不发达国家在基础层面
就难以承受；其次，与诉讼模式类似的仲裁机构选
择机制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出于多样性的司法
差异， 当事人双方也难以进行精准的仲裁机构选
择；最后，仲裁机构在所在国法治背景下具有该国
的法律适用形态， 因此无法完全考虑各国具体情
况，而是以所在国法律为出发点。 以我国仲裁庭为
例，中国由于国家事业单位的特性，选择语言以及
法律适用等基本因素，使得外国当事人较少以中国
仲裁机构为选择对象 [8]，但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摩擦
不断加深， 中国仲裁机构改革的需求也十分迫切，
并且目前国际经验表明，仲裁与调解机制的衔接是
一项更加有益于保障当事人利益的措施， 综上，仲
裁应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非诉讼手段存在缺陷
非诉讼手段作为被普遍认为起源于中国的“东

方智慧”， 其旨在解决纠纷与减少当事人之间矛盾
的均衡， 目的时保证和平友好状态乃至合作的继
续。作为多元化，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通过中立的
第三方调停，会议座谈形式提供解决建议，以双方
达成统一意见为目的的方式。但非诉讼手段仍存有
缺陷，首先，在和解过程中过分追求平和结果而对
客观公平的忽视，当事人与调解者的选择也很大程
度基于强势一方为主导力量，同时，防范强国以第
三方的姿态进入纠纷解决，直接影响调解的情况也
实为必须，因此，第三方如无法做到绝对利益不追
求也十分不易， 容易出现国与国不信任的情况，第
三方如何寻找，地位如何界定，应予考量；其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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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为一种平和手段，其结果的承认力较弱，主要
依靠国家的诚信遵守；最后，调解因其不具备强制
力，因此，调解结果并不能称之为一种终局性措施，
若出现不履行等不友好举动，不经不利于矛盾的有
效解决，还使得国家间，乃至与第三方之间的信任
感下降[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各争
端解决方案均有缺陷， 无法完全满足这种国家繁
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各有不同的现实情况，在
这个大多数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倡议内，尚不存在
绝对主导的司法审判，仲裁机构乃至可以作为绝对
中立调解国的一个国家，但是在对现存机制及缺陷
研究分析过程中， 调解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及潜
力，甚至可以与仲裁模式相结合，有进一步分析与
探讨的必要。

三、“一带一路”国商事争议调解机制在中国的
可适用性分析

首先，调解机制正为“一带一路”争端国所普遍
认可和选择。“一带一路”作为涵盖大多数东方国家
的时代倡议，在历史文化的影响和近代国家发展中
所面临并解决的一系列争端而言，大多数国家主动
并愿意通过一种平和手段缓和既有矛盾。双方当事
人以自由意志为基础， 通过第三方主持和积极联
动，达成谅解或合意。 2018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新
闻办就《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
制和机构的意见》举行发布会，就《关于建立“一带
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给予
说明和问答环节，特别对“三位一体”纠纷解决机制
做出阐释，肯定了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解决纠纷的重
要地位。 2019 年 8月 7日，《新加坡条约》在新加坡
的开放签署为 46个选择国家和地区所认同， 这说
明，在国家政策上，调解机制已经逐步成为更符合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时代主题的手段。

其次，调解机构的设立与日俱增，表明国家间
发生争端后选择调解实践正在增多。“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调解机构设立较多，在仲裁机构基础上设立
的调解中心正为纠纷解决便利化提供调解，除克罗
地亚经济商会调解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等专
门调解机构外，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也始
终以高效率，低费用为目标和责任，陆续创设诸如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
调解中心、厦门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专门性商事调
解中心机构， 并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正式成立了
由北京德恒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
商会等发起的“一带一路”首家调解中心———“一带

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10]。 随着调解中心的不断
增设， 国家间调解机构的建设联系也日益加强，
2019 年 7 月 5 日，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
事服务中心兼“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哈
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阿拉木图分别
挂牌成立了商事调解室。诸如此类创新型调解机构
的创设不仅为促进以调解方式解决 “一带一路”民
商事争端提供平台，并且凭借其独特新颖的“中国
方案”为国际调解机构的更新提供了借鉴参考。

综上，国际商事调解机制无论在中国发起倡议
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还是国际法治建设中都在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探索完
善该机制的今天，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探索提
供道路和更多方式的蓝本。“一带一路”沿线国也普
遍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议通过调解这
种非诉讼且平和的方式解决。 在此基础上，继续创
新推动建立使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低成本，高效率，保密优良的
“联动式”争端解决中心，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
国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相关服务为目的是时代
需求。

四、《新加坡调解》公约视角下对中国调解机制
的完善建议

尽管《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提出和即将落实对
签署国家生效，其目的使将对于各签署国企业带来
诸多利好，但由于其初设性，在很多方面仍不免存
有缺憾，需要进一步商讨完善，这也提醒各国在将
公约带来利好落到实处同时，还应该考虑采取更多
积极措施确保其进一步完全。中国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发起和《新加坡调解公约》参与制定，签署承认
生效都表现积极，在调解机制改革的当下，思考本
国法律与公约的有效对接不仅对本国十分必要，对
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加入借鉴及思考也大有利
处。 在建议方面，还将主要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背景
进行思考。

（一）加快建设以调解为导向的体系化框架
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沿线国家的最大

经济体，应自觉承担大国责任，考虑调解中心体系
的设立及建成。

首先， 我国目前尚无完备的商事调解立法体
系，对调解的相关规定没有形成完整文本，但在国
际层面，目前部分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商事调解
经过不断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法律体
系，这对我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商事调
解立法体系构建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 例如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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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合国贸易法委会指定的 《国际商事调解示范
法》被一致认可为商事调解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商
事调解立法， 其 14点内容中， 对于商事调解的定
义，调解程序自始至终流程、调解生效效力及调解
后执行问题均做出详细规定。 因此，在对于像以我
国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事调解立法缺
乏的国家，应该在像《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此类法
律的指引下，在积极适用商事调解发展为基本原则
的态度下，在充分尊重和保证当事人自由意志为目
标下，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 其次，2019 年 10
月的最新资料表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已经受理的
13 起案件中，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均以合作形式进
行审理，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主的 5
家仲裁机构开展合作,此外，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调解中心为主的两家商事调解机构开展联
合机制,使当事人可以自由意志于仲裁或调解的方
式选择解决商事纠纷 [11]。 由此得出，现阶段我国对
于纠纷的解决通常采用仲裁为主，商事调解为辅助
手段的解决办法，如何制定同时约束仲裁和调解的
制度防止二者间相互矛盾或越界行为以及如何两
套体系进行衔接值得继续努力，而调解目前不仅仅
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方式，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纠纷解
决机制，调解前置，仲裁中调解以及调解独立都应
该有相应的体系框架。 最后，随着各国调解机构的
不断增设，独立的调解措施也应该被约束，本国专
门调解机构的法律制度也亟待建成，由此避免各调
解机构以承揽纠纷提升知名度为由，制定参差不一
的制度，从而削弱调解的公平度。

（二）强化调解协议的承认情况及执行力度
长期以来，调解所达成的生效协议在败诉方的

拒绝执行方面通常表现为明确拒绝的不予承认和
执行和消极的不作为不承认与执行两种方式，具体
根据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
署落实，调解协议是否能够达到更好的承认仍有待
于继续观察，针对不承认调解协议的当事方的拒绝
理由展开充分调查，首先要根据双方实力进行不同
程度的举证责任承担，其次，充分考量不承认的背
景因素，在自由意志实现前提下首先要充分保障公
平合理的调解程序。

在执行层面，为更好地解决对生效协议的执行
及执行力问题，保障调解协议的有效性，减少当事
双方的累诉及诉累，强化调解协议效力保证十分重
要。 第一，我国在调解探索过程创新性允许当事人
在调解协议做出后，向仲裁机构申请以快速程序方
式做出仲裁裁决，以此增加强制力，这表明，在完善

调解协议执行力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不仅可以
从加强国际调解机构与仲裁机构链接配合，而且可
以赋予内国法院的相关权力，以此减少“调而不判”
的情况出现。 第二，国际上应提升调解协议的执行
力，对于生效且当事方未提出异议及证明的调解协
议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做出生效协议的调解中心拥
有对执行地法院的监督权，监督其所做出的调解结
果，首先各国应进一步强化本国及本国企业的诚实
信用原则，其次，针对承认后不执行调解协议的当
事人，国家间通过平台公示对于不予及承认生效协
议的国家予以对等姿态，减少相关贸易往来；反之
对于及继承人并执行的国家给予同等礼让，加深国
家间合作。

（三）严格人才队伍选拔及建设标准
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 《解决商事争

议:国际商事调解可执行性说明》中明确了基于公
平及自愿，调解员禁止强制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新加坡公约》的签署和生效使得“一带一路”沿
线国调解适用的增多， 如何防范调解员虚假调解，
滥用职权成，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成为问题。

首先，对调解员的选拔标准应显著高于各国国
内法所规定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标准。其中通晓多国
语言多国法律多国历史文化习俗的调解员应当优
先考虑，并且，所选拔的调解员应兼具专业性与经
验性。 其次，应给予调解员独立的地位及相对平等
的薪酬待遇。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为例，调解中心
内部调解员的构成应起码保证从各国抽调法律人
才组成队伍，在此基础上，吸收非沿线国家的法律
职业从业者，并且不依据调解员所在国的薪资标准
进行工资福利发放，在工资标准设立层面首先向发
达国家共建的调解中心薪资看齐，以此吸引更多别
国优秀法律从业人员。 最后，提升调解委员会的委
派权力。 调解员在当事双方各指派一名的基础上，
调解委员会应当出席并进行其余调解员的选拔，根
据调解员国别，年龄，性别等综合因素委派出委员
会认为的合适人选，且当事方不得拒绝，由此，才能
最大程度地保证调解人员构成的客观公正，其生效
调解才能作为认可度较高证明文件被的双方当事
人执行。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沿岸各国经贸往来
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但是各国也应承担起加入该
倡议的责任，当纠纷出现时，寻求更为积极平和的
解决方式。

调解这项制度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未来更
多选择更多认可下， 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保

34- - 万方数据



证。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建立平和手段国际商事
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无疑起到了
巨大推动力。 然而，公约能够更好地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实施，不仅要着眼于沿线发展迅速国家的利
益，更应对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综合国力较脆弱的
国家进行帮助与扶持，从而接近“命运共同体”这一
更为长远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作为倡议发起的我国
应该主动承担责任，率先思索该公约在国内的具体
施行，以便为各国所借鉴。 商事调解正在由非常态
化转向常态化，影响力和执行力正与日俱增，面对
境外调解和解协议的不确定和繁杂性，继续探索调
解体系框架的搭建，调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力度的
深化以及完备的相关人员和的司法资源建设，都是
应该予以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积极参与商讨并率
先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面对国际商事贸易往来
日益频繁， 国家乃至企业跨国交流日渐密切的今
天，有着积极的影响因素，也只有不断提升调解水
平，才能使体系完整化，人才队伍专业化，协议执行
强制化的调解体系更好搭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民商事纠纷解决提供便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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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How-
ever,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ere are more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between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related activities. As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continues to advance and develop, the 
number of such contradictions will increase. As a sponsor of the initiative, China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and is expected to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ies to ac-
cede to the Conven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foresight, pertinence and maneuver-
ability, we should put forward a more applicable dispute settlement plan based on mediation. The consid-
eration of joini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friendly exchanges" along the "all 
roads", bu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be similar to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Disputes 
can be better resolved to provide a path and reference.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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